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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说明暨致歉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853号《关于核准宁夏银星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核准文件，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星能源）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宁夏

能源）在内的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票。 

一、购买资产情况  

银星能源向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

的风电业务类相关资产及负债，本次交易以截至2013年5月31日标的

资产的评估值，即128,143.13万元为作价依据。同时，银星能源拟向

包括中铝宁夏能源在内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总额4.27亿元。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为中铝宁夏能源风电业务类相关资产及负债，

具体包括：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宁夏青铜峡

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2.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左旗分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

发电厂的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  

3.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风电设备（银川）制造基地的整体资产。 

在2014年10月14日之前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银星能源与中铝宁夏能源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

补偿协议》，中铝宁夏能源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补偿期间为2014年、2015

年及2016年。6项风电厂资产在2014年、2015年、2016年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615.43万元、

5,459.87万元及6,358.00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2015 年 3 月 24 日出具《重大资产

重组购入资产 2014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目标资产 2014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7.90

万元，超过承诺数（原承诺利润 4,615.43 万元）392.47万元，交易

对方无需补偿。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2016 年 3 月 17 日出具的《重大资

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目标资产

2015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3 万元，受弃风限电影响，2015年度完成盈利预测总额原承诺利

润 5,459.87 万元的 43.46%。 

三、标的资产未完成承诺的原因 

1.2014 年及以前年度没有限电的情况。2015 年，受国内宏观经

济形势影响，标的资产所在的宁夏地区和内蒙地区，均出现了限制新

能源发电的情况。国家能源局数据统计，2015 年，宁夏弃风电量为

13亿千瓦时、弃风率 13%；内蒙古弃风电量 91亿千瓦时、弃风率 18%。

同时，因未按照《可再生能源》的要求，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

弃风限电情况对 6 家标的资产预测净利润的实现产生了重大不利影

响。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弃风限电影响情况说明>审核报告》

（XYZH/2016YCA20022），2015 年度因“弃风限电”现象影响，标的

资产全年上网电量约为 134,048,843千瓦时，影响收入金额为

6,397.49 万元，影响净利润金额为 6,257.82 万元。 

2.由于电力产品生产、销售的特殊性，银星能源对宁夏地区和内

蒙古地区未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规要求实行全额保障性收

购，在 2015 年度对包括标的资产在内的风电企业实施的限电措施事

先无法合理预计，只能被动接受和执行。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和独

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就标的资产被限制发电之相关事宜分别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和核查意见，均认定该事项属于不可抗力事件。 

在此情况下，中铝宁夏能源和银星能源一方面积极与当地政府及

电网公司进行沟通，通过发电权交易等形式争取发电量；另一方面通



 

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等措施努力完成承诺的利润目标，但由于受限

电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没有完成承诺利润。 

综上所述，导致银星能源 2015 年度未实现有关盈利预测数的主

要原因包括国内宏观经济、弃风限电与市场等外部因素发生难以预料

的较大变化带来的冲击影响。 

四、致歉 

2015 年，银星能源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公司盈利预测未实现，银

星能源董事长、总经理对此深感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2016 年，公司董事会将全力以赴，根据国家能源局《敦促“三

北”地区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消纳》（国能监管〔2016〕39 号）、国

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发改能源

〔2016〕625 号）等系列政策的有利影响，结合国家“十三五”能源

规划，国家电网公司明确提出的“五交八直”电网“十三五”建设规

划，满足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外送的发展平台，抓住宁东至浙江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年内送电的有利契机，确保标的资产实现 2016 年度预

测利润目标，具体措施： 

1.积极努力，减少限电。目前，银星能源已向宁夏自治区政府就

标的资产自 2015 年以来遭受大幅限电的情况进行专项汇报，请求政

府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在 2016 年不要限制或尽可能少限制标的资产

发电。2016 年 3 月 24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到银星能源

现场调研时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关注银星能源的发展，帮助银星能源

和标的资产企业度渡过难关。 



 

2.千方百计争取标的资产多发电量。 

3.对银星能源所属风电企业进行整合，降低管理和生产成本，提

升管理效率。 

以稳步提升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再次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

来对银星能源的关注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  峰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强 

                         2016年4月15日 




